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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

譚 耀 宗 議 員譚 耀 宗 議 員譚 耀 宗 議 員譚 耀 宗 議 員 . G B S , J P. G B S , J P. G B S , J P. G B S , J P

有 關有 關有 關有 關 『 康 樂 助 理 員 所 屬 職 系 』 事 宜『 康 樂 助 理 員 所 屬 職 系 』 事 宜『 康 樂 助 理 員 所 屬 職 系 』 事 宜『 康 樂 助 理 員 所 屬 職 系 』 事 宜

首 先 ， 本 ㆟ 代 表 各 相 關 會 員 感 謝 譚 議 員 對 以 ㆖ 事 宜 的 協 助 ， 而 閣 ㆘ 2 0 0 4

年 5 日 1 3 日 來 函 及 夾 附 文 件 經 已 閱 悉 。

經 本 會 各 執 行 委 員 於 2 0 0 4 年 5 月 3 1 日 例 會 商 討 後 ， 各 委 員 ㆒ 致 認 為 政

府 當 局 的 文 件 未 有 正 面 確 定 現 時 康 樂 助 理 員 所 屬 的 職 系 。

回 應 文 件 ㆗ 只 是 闡 述 在 不 同 時 期 ， 康 樂 助 理 員 屬 於 不 同 職 系 ， 我 們 有 理

由 相 信 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正 利 用 她 於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任 職 期 間 所 得

的 知 識 及 技 巧 ， 畜 意 及 有 計 劃 ㆞ 將 公 務 員 原 有 職 責 模 糊 化 。

該 署 的 『 新 運 作 模 式 』 造 成 行 政 及 各 職 級 分 工 混 亂 ， 職 系 矛 盾 及 分 化 ，

而 康 樂 助 理 員 的 部 份 工 作 亦 因 所 屬 職 系 未 明 ， 在 署 方 壓 力 ㆘ 勉 強 執 行 職

務 有 可 能 抵 觸 現 行 政 府 規 例 。

希 氏 顧 問 公 司 H a y G r o u p 建 議 ， 公 務 員 薪 酬 水 平 調 查 採 用 『 廣 義 界 定 的 職

位 屬 系 法 』， 並 列 出 8 個 職 位 屬 系 可 納 入 調 查 範 圍 ， 包 括 文 書 及 秘 書 、 機

構 支 援 服 務 及 ㆒ 般 行 政 、 專 業 服 務 、 ㆒ 般 支 援 服 務 、 工 務 、 社 會 及 文 化

公 共 服 務 、 其 他 公 共 服 務 、 技 術 ㆟ 員 。

據 政 府 回 函 所 示 ， 康 樂 助 理 員 可 歸 類 於 以 ㆖ 多 個 組 別 ， 故 此 ， 所 屬 職 系

的 界 定 將 影 響 深 遠 。

作 為 勞 工 階 層，我 們 不 容 許 顧 主 以 欺 壓 手 段 剝 削『 打 工 仔 』的 合 理 權 益 ，

本 會 正 搜 集 更 詳 盡 資 料 送 交 閣 ㆘ ， 為 着 職 系 的 前 途 ， 本 會 不 排 除 有 進 ㆒

步 行 動 ， 亦 可 能 正 式 去 函 立 法 會 投 訴 。 希 望 閣 ㆘ 及 小 組 能 繼 續 支 持 ！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＊康樂事務職員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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